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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字〔2013〕47号
关于印发湖南工程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校直各单：
《湖南工程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试行）》已经校长办公会审定，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湖南工程学院

                              2013年11月6日
湖南工程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鼓励研究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以及我校实际情况，学校设立研究生奖助学金，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奖助学金的资金来源由国家下拨的研究生培养专项经费、学校用于研究生培养的奖助专项经费和指导教师科研项目中的人力资源成本费等构成。

第三条 研究生奖助学金资助对象为非定向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第二章  奖助学金组成与标准

第四条 研究生奖助学金包括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研究生基本助学金、优秀研究生奖学金等。

第五条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用于资助研究生学费，分为一等和二等两个等级，资助标准分别为物价部门核定的我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费收费标准的100%和80%。

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并被录取的国家计划内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全部享受一等学业奖学金，调剂录取的研究生享受二等学业奖学金。

第六条 研究生基本助学金用于资助国家计划内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

学制年限内的非定向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完成各学习阶段规定学业，均可享受基本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月600元，全年按12个月计。

第七条 优秀研究生奖学金主要奖励学业优秀、综合表现突出的在校研究生。包括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年综合奖学金和研究生校长奖。

（一）研究生学年综合奖学金设一、二、三等奖，分别按学制年限内同年级与专业研究生数的5%、10%、15%的比例评选，奖励金额分别为5000元/人、3000元/人、1500元/人。

（二）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与名额按省教育厅有关文件执行。

（三）研究生校长奖主要奖励优秀毕业研究生，评审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章  奖助学金评审机构

第八条 学校设立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校评审领导小组）和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校评审委员会）。

校评审领导小组由分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任组长，成员包括研究生工作处、科技处、计划财务处等部门的负责人和学位点负责人。其职责是：负责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制定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办法，制定名额分配方案，统筹领导、协调、监督学校评审工作，裁决学生对评审结果的申诉。校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研究生工作处，主要职责是：负责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定、审核的具体工作。
校评审委员会由分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任主任委员，成员包括研究生工作处处长、科技处处长、学位点负责人、各学院分管研究生工作的院领导及导师代表2～3人，主要职责是：负责学校各类研究生奖助学金的评审推荐等工作。
第九条 各学院成立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学院评审委员会）。学院评审委员会由分管研究生工作的院领导任主任委员，成员包括导师代表3～5人、研究生代表1～2人。主要职责是：制定本部门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细则，负责本部门研究生各类奖助学金的申请组织、初步评审与推荐等工作。
第四章  奖助学金的申请与评定

第十条 申请奖助学金的研究生必须爱国爱校，艰苦奋斗，遵纪守法，精勤求学，成绩优良。

第十一条 研究生学年综合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每年秋季入学后评定上一学年的学年综合奖学金。

学年综合奖学金由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根据申请者的学习成绩、科研业绩、发展潜力等在本院的奖学金推荐指标内进行初评，经校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定后，报校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批。

第十二条 学年综合奖学金一等奖获得者，有资格参加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定。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按《湖南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管理办法（试行）》执行。享受国家奖学金的同学不重复发放学校学年综合奖学金。

第十三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研究生所获奖助学金将被取消或暂时停止。

1. 发生学术不端行为；

2. 违反校纪校规；

3. 考核不合格；

4. 出国或出境、休学、退学。

第十四条 研究生因病等休学者，休学期间暂停享受奖助学金，恢复学籍后的下一个月起继续享受奖助学金。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委托培养研究生学习期间的费用按相关协议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3年11月7日印发
